
附表一之二(酬金揭露方式) 
 

一般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 

票券金融公司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應個別揭露其董事或監察人姓名及酬金；餘可選擇採彙總配合級距揭露姓名方式，或個別揭露姓

名及酬金方式（採個別揭露者，請個別填列職稱、姓名及金額，無須填列酬金級距表）： 

一、票券金融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揭露個別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之酬金： 

（一）最近年度第四季平均逾期授信比率高於百分之五者。【註 1】 

（二）最近一次票券金融公司自結、會計師複核或經本會檢查調整後之資本適足率低於百分之八。 

（三）最近三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曾出現稅後虧損者。但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已產生稅後淨利，且足以彌補累積虧損

者，不在此限。【註 2】 

（四）經本會要求增資，惟未依所提增資計畫完成者。 

二、最近年度董事、監察人持股成數不足情事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票券金融公司應揭露個別董事、監察人之酬金。【註 3】 

三、最近年度任三個月份董事或監察人平均設質比率大於 50%者，票券金融公司應揭露各該月份設質比率大於 50%之個別董事、監

察人酬金。【註 4】 

四、全體董事、監察人領取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酬金占稅後淨利超過百分之二，且個別董事或監察人領取酬金超過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者，應揭露該個別董事或監察人酬金。（說明：以附表內「董事酬金」加計「監察人酬金」項目計算上開

董事、監察人酬金，不包括兼任員工領取之相關酬金。）       

五、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於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屬最後二級距者，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曾遭變更交易方法、

停止買賣、終止上市上櫃，或其他經公司治理評鑑委員會通過認為應不予受評者，應揭露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酬金。【註 5】 

六、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最近年度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未達新臺幣五十萬元者，應揭露該個別董事或監察

人酬金。【註 6】 

七、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最近一年度稅後淨利增加達百分之十以上，惟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卻未較前一年

度增加者，應揭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註 7】 

八、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最近一年度稅後損益衰退達百分之十且逾新臺幣五百萬元，及平均每位董事酬金(不含兼任員工酬金)增

加達百分之十且逾新臺幣十萬元者，應揭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註 8】 

九、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有第一項（三）或第五項情事之一者，應個別揭露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例如總經理、副總經理、執行



長或財務主管等經理人)之酬金資訊。 

 

【註 1】以 109 年度股東會編製 108 年度年報為例，票券金融公司 108 年 10 月底、11 月底及 12 月底等 3 個月之逾期

授信比率合計數除以 3，如有大於 5%之情形，即應分別採個別揭露。 

【註 2】例如：以 109 年度股東會編製 108 年度年報為例，票券金融公司如 106 年度至 108 年度任一年度之個體或個

別財務報告稅後虧損，均應採個別揭露方式；惟 106 年度及/或 107 年度之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雖有稅後虧

損，但 108 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淨利足以彌補累積虧損者，得不採個別揭露。 

【註 3】以 109 年度股東會編製 108 年度年報為例，票券金融公司於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期間如發生董事或監

察人持股成數不足情事分別連續達 3 個月以上者，即應分別採個別揭露；另如 108 年 1 月發生董事或監察人

持股成數不足情事分別連續達 3 個月以上者（亦即 107 年 11 月、12 月及 108 年 1 月連續 3 個月），亦應分

別採個別揭露方式。 

【註 4】例如：以 109 年度股東會編製 108 年度年報為例，票券金融公司 108 年度期間內，假設於 108 年 2 月、4 月

及 9 月等 3 個月份，發生各月份全體董事平均設質比率均大於 50%者，則應揭露於 98 年 2 月、4 月及 9 月

之各該月份設質比率大於 50%之個別董事酬金；另如監察人發生任 3個月份平均設質比率大於 50%者，則應

揭露於各該月份設質比率大於 50%之個別監察人酬金。 

※全體董事每月平均設質比率：全體董事設質股數/全體董事持股（含保留運用決定權信託股數）；全體監察

人每月平均設質比率：全體監察人設質股數/全體監察人持股（含保留運用決定權信託股數）。 

【註 5】例如：以 113 年度股東會編製 112 年度年報為例，按公司治理評鑑結果係多於每年 4 月份公布，上市上櫃票

券金融公司股東會年報刊印日時，倘最近年度(即 112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尚未公布者，可先依據最近期

(如 111 年度)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辦理，並俟最近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公布後，如為公司治理評鑑最後二

級距且原採彙總配合級距揭露姓名方式揭露酬金者，應即修正股東會年報，並上傳公開資訊觀測站，以踐行

資訊揭露之完整。 

【註 6】例如：以 111 年度股東會編製 110 年度年報為例，按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如於最近年度(即 110 年度)終了

後編製股東會年報，因已可完整蒐集最近年度(110 年度)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資料，

故應以最近年度(110 年度)資料評估是否未達新臺幣 50 萬元，而須揭露最近年度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 



【註 7】例如：以 113 年度股東會編製 112 年度年報為例，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告稅後淨利較 111

年度增加達 10％以上(倘公司 111 年度為虧損、112 年度為獲利之情形亦應適用計算之)，惟非擔任主管職務

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均數卻未較 111 年度增加者，應個別揭露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稅後淨利係指最近年

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淨利。有關全時員工及其薪資之定義與計算方式，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對「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薪資資訊」之申報

作業說明規定辦理。 

【註 8】例如：以 113 年度股東會編製 112 年度年報為例，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告稅後損益較 111

年度衰退逾 10％，且金額達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公司無論稅後淨利或虧損均適用之)，同時平均每位董事酬

金(不含兼任員工酬金)增加達 10％，且逾新臺幣 10 萬元者，應揭露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稅後損益係

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1-1) 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個別揭露姓名及酬金方式） 

職 稱 姓 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 等四項總

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註 10)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
E、F 及 G 等七
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註
10) 

領取來自子
公司以外轉

投資事業或
母公司酬金
(註 11) 

報酬(A) 

(註 2) 
退職退休金

(B) 
董事酬勞

(C)(註 3) 
業務執行費用

(D)(註 4) 
薪資、獎金及

特支費等 (E) 

(註 5) 
退職退休金(F) 員工酬勞(G) (註 6)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1.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2.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票券金融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 

 

(1-2-1) 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酬金（彙總配合級距揭露姓名方式） 

職稱 姓名 

董事酬金 
A、B、C 及

D 等四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註 10)  

兼任員工領取相關酬金 A、B、C、D、
E、F 及 G 等七
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註
10)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註 11) 

報酬(A) 
(註 2) 

退職退休金
(B) 

董事酬勞
(C)(註 3) 

業務執行費用
(D)(註 4) 

薪資、獎金
及特支費等

(E) (註 5) 
退職退休金(F) 員工酬勞(G) (註 6)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7)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董事 
  

                     
  

獨立

董事 

  
           

 
 

         
  

1.請敘明獨立董事酬金給付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並依所擔負之職責、風險、投入時間等因素敘明與給付酬金數額之關聯性： 

2.除上表揭露外，最近年度票券金融公司董事提供服務(如擔任母公司/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轉投資事業非屬員工之顧問等)領取之酬金： 

  *應請分別列示董事(非獨立董事之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相關資訊。 



(1-2-2)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董事酬金級距 

董事姓名 

前四項酬金總額(A+B+C+D) 前七項酬金總額(A+B+C+D+E+F+G) 

本公司(註 8)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註 9) H 

本公司(註 8)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
司(註 9)I 

低於 1,000,000 元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註 1：董事姓名應分別列示(法人股東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分別列示)，並分別列示一般董事及獨立董事，以彙總方式揭露
各項給付金額。若董事兼任總經理或副總經理者應填列本表及下表(3-1)，或下表(3-2-1)及(3-2-2)。 

註 2：係指最近年度董事之報酬(包括董事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各種獎金、獎勵金等等)。 

註 3：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之董事酬勞金額。 

註 4：係指最近年度董事之相關業務執行費用(包括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等等)。如提供房屋、汽車
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其他給付。
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說明票券金融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不計入酬金。 

註 5：係指最近年度董事兼任員工（包括兼任總經理、副總經理、其他經理人及員工）所領取包括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各
種獎金、獎勵金、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等等。如提供房屋、汽車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
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

註說明票券金融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不計入酬金。另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認列之薪資費用，包括取得員
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參與現金增資認購股份等，亦應計入酬金。 



註 6：係指最近年度董事兼任員工（包括兼任總經理、副總經理、其他經理人及員工）取得員工酬勞（含股票及現金）者，應揭
露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員工酬勞金額，若無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並另應填
列附表一之三。 

註 7：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董事各項酬金之總額。 

註 8：本公司給付每位董事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董事姓名。 

註 9：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每位董事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董事姓名。 

註 10：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 11：a.本欄應明確填列票券金融公司董事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金額(若無者，則請填「無」)。 

b.票券金融公司董事如有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者，應將票券金融公司董事於子公司以外轉投
資事業或母公司所領取之酬金，併入酬金級距表之 I 欄，並將欄位名稱改為「母公司及所有轉投資事業」。 

c.酬金係指本公司董事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身分所領取之報酬、酬勞（包括員
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等相關酬金。 

＊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2-1)監察人之酬金（個別揭露姓名及酬金方式） 

職稱 姓名 

監察人酬金 
A、B 及 C 等三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之比例 
(註 8)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註 9) 

報酬(A) 
(註 2) 

酬勞(B) 
(註 3) 

業務執行費用(C) 
(註 4)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2-2-1)監察人之酬金（彙總配合級距揭露姓名方式） 

職稱 姓名 

監察人酬金 A、B 及 C 等三
項總額及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註 8)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註 9) 

報酬(A) 
(註 2) 

酬勞(B)(註 3) 
業務執行費用

(C)(註 4)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2-2-2)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監察人酬金級距 

監察人姓名 

前三項酬金總額(A+B+C) 

本公司(註 6)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註 7)D 

低於 1,000,000 元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註 1：監察人姓名應分別列示(法人股東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分別列示)，以彙總方式揭露各項給付金額。 



註 2：係指最近年度監察人之報酬(包括監察人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各種獎金獎勵金等等)。 
註 3：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之監察人酬勞金額。 
註 4：係指最近年度給付監察人之相關業務執行費用(包括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等

等)。如提供房屋、汽車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
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說明票券金融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
但不計入酬金。 

註 5：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監察人各項酬金之總額。 
註 6：本公司給付每位監察人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監察人姓名。 
註 7：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每位監察人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監察人

姓名。 
註 8：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 9：a.本欄應明確填列票券金融公司監察人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金額(若無者，則請

填「無」)。 
b.票券金融公司監察人如有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者，應將票券金融公司監察人
於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別或母公司所領取之酬金，併入酬金級距表 D 欄，並將欄位名稱改為「母公司及
所有轉投資事業」。 

c.酬金係指本公司監察人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身分所領取之報酬、
酬勞（包括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等相關酬金。 

＊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3-1)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個別揭露姓名及酬金方式） 

職稱 姓名 

薪資(A) 

（註 2） 

退職退休金

(B) 

獎金及 

特支費等 

(C) 

（註 3） 

員工酬勞金額(D) 

（註 4）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註 8）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註 9)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依票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所定之負責人範圍認定，且不論職稱，凡職位相當於總經理、副總經理者，均應予揭露。 

(3-2-1)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彙總配合級距揭露姓名方式） 

職稱 姓名 

薪資(A) 

（註 2） 

退職退休金

(B) 

獎金及 

特支費等 

(C) 

（註 3） 

員工酬勞金額(D) 

（註 4）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註 8）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註 9)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依票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所定之負責人範圍認定，且不論職稱，凡職位相當於總經理、副總經理者，均應予揭露。 

 



 (3-2-2)酬金級距表 

給付本公司各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級距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本公司(註 6) 財務報告內所有公司(註 7) E 

低於 1,000,000 元     

1,000,000 元（含）～2,000,000 元（不含）   

2,000,000 元（含）～3,500,000 元（不含）   

3,500,000 元（含）～5,000,000 元（不含）     

5,000,000 元（含）～1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 元（含）～15,000,000 元（不含）   

15,000,000 元（含）～30,000,000 元（不含）   

30,000,000 元（含）～50,000,000 元（不含）   

50,000,000 元（含）～100,000,000 元（不含）     

100,000,000 元以上   

總計     

註 1：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應分別列示，以彙總方式揭露各項給付金額。若董事兼任總經理或副總經理者應填列本表及上表(1-1)，或(1-2-1)及(1-2-2)。 

註 2：係填列最近年度總經理及副總經理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 

註 3：係填列最近年度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種獎金、獎勵金、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及其他報酬金額。如提供房屋、汽車及

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附註

說明票券金融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不計入酬金。另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認列之薪資費用，包括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及參與現金增資認購股份等，亦應計入酬金。 

註 4：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員工酬勞金額（含股票及現金），若無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

派金額，並另應填列附表一之三。 

註 5：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票券金融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項酬金之總額。 

註 6：本公司給付每位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註 7：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每位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各項酬金總額，於所歸屬級距中揭露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姓名。 

註 8：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 9：a.本欄應明確填列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金額(若無者，則請填「無」)。 

b.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如有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者，應將票券金融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於子公司以外轉

投資事業或母公司所領取之酬金，併入酬金級距表 E 欄，並將欄位名稱改為「母公司及所有轉投資事業」。 



c.酬金係指本公司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身分所領取之報酬、酬勞（包括員工、董事及

監察人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等相關酬金。 

＊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4-1)上市上櫃票券金融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酬金（個別揭露姓名及酬金方式）（註 1） 

職稱 姓名 

薪資(A) 

（註 2） 

退職退休金

(B) 

獎金及 

特支費等 

(C) 

（註 3） 

員工酬勞金額(D) 

（註 4） 

A、B、 C 及

D 等四項總額

及占稅後純益

之比例（％）  

（註 6） 

領取來自

子公司以

外轉投資

事業或母

公司酬金 
(註 7) 

本

公

司 

財務報

告內所

有公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註 5）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公司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股票 

金額 

               

               

               
註 1：所稱「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該主管係指票券金融公司經理人，至有關經理人之認定標準，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2 年 10 月 4 日金管證交字

第 1120384295 號令規定「經理人」之適用範圍辦理。至於「前五位酬金最高」計算認定原則，係以票券金融公司經理人領取來自合併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之薪資、退職退休金、獎金及特支費等，以及員工酬勞金額之合計數(亦即 A+B+C+D 四項總額)，並予以排序後之前五位酬金最高者認定之。

若董事兼任前開主管者應填列本表及上表(1-1)。 

註 2：係填列最近年度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薪資、職務加給、離職金。 

註 3：係填列最近年度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各種獎金、獎勵金、車馬費、特支費、各種津貼、宿舍、配車等實物提供及其他報酬金額。如提供房屋、汽

車及其他交通工具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揭露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油資及其他給付。另如配有司機者，請

附註說明票券金融公司給付該司機之相關報酬，但不計入酬金。另依 IFRS 2「股份基礎給付」認列之薪資費用，包括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及參與現金增資認購股份等，亦應計入酬金。 

註 4：係填列最近年度經董事會通過分派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員工酬勞金額（含股票及現金），若無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

分派金額，並另應填列附表一之三。 

註 5：應揭露合併報告內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給付本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之各項酬金總額。 

註 6：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 

註 7：a.本欄應明確填列票券金融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領取來自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相關酬金金額(若無者，則請填「無」)。 



b.酬金係指本公司前五位酬金最高主管擔任子公司以外轉投資事業或母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等身分所領取之報酬、酬勞（包括員工、董事

及監察人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等相關酬金。 
    ＊本表所揭露酬金內容與所得稅法之所得概念不同，故本表目的係作為資訊揭露之用，不作課稅之用。


